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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6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湯銘哲、陳景文、李丁進、利德江、閔振發、吳華林、于富雲、孫永

年、張有恆、邱正仁、張祖恩 

列席：李偉賢、劉芸愷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陳雅珍 

壹、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二、報告本會各追蹤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 p.3）。 

三、總務處報告：校務基金財務管理小組調度情形。 

    ※邱正仁委員：建議財務管理小組主動與主管機關聯繫，商討增加校務基金

資金可運作幅度，例如美金定存。 

四、會計室報告：校務基金 A、B版執行情形。 

※校長：以後請出納組與會計室之報告能將校務基金數額對證一致。 

五、主席報告 

         11 月 5-6 日教育部蒞校進行五年五百億計畫實地考評，感謝黃副校長

及校內所有教職員工生的辛苦付出，雖考評結果及第二梯次計畫補助結果

尚未公布，但從許多管道，都聽到對成大近一年來的表現，讚譽有加。 

本校產學合作績效相當亮麗，甫榮獲 95 年度「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及「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2 項全國第一；「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

全國第三，上週至教育部領獎並獲 130萬元獎金。席間，教育部長也強調，

各國立大學法人化的政策勢在必行，故大學如何開源節流相對的越來越重

要了。也因此，本校除妥善編列預算，將有限的資金作更好的運用外，將

成立財務處及大學發展處，把學校校務基金作更佳的運用及管理；增加募

款及開發各潛在資源，並配合會計制度之改善以因應之。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成立財務處，擬修訂組織規程第 8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 3、6、7點修正對照表、「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 3、21、25、26條、第 10 條修正對照表及財務處設置辦法，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校已於 96 年 10 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成立財務處在案，惟經校務會議代表

建議：配套辦法完備後，併設置辦法提會再議。 

二、爰據以修訂組織規程第 8 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3、6、7點、「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21、25、26

條及財務處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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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依本委員會 96 年 10 月 24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提案一決議，修正「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條，將專業經理人獨立列為一款。 

四、檢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供參。 

擬辦：擬通過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第 8 條（附件二p.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 3、6、7點修正對照表（附件三p.5）、「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21、25、26 條、第 10條修正對照表（附件四p.6-7）

及財務處設置辦法（附件五p.8-9）。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0:30） 



 3 

附件一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961210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追蹤 列管結果 

95-3(96.3.13)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圖書館館舍滲漏之建築缺失

改善費用，請  編列預算。 
決議：本案撤回，請總務處重新評

估，並提出改善方案。 

總務處 
95-4(96.5.29)： 
1. 本案 96.4.17 總務長邀集土木系黃錦

旗老師及汪建築師研商討論。96.4.30
建築師提初步解決對策，96.5.8、
96.5.11補充說明（採系統中空板），
96.5.22 會同圖書館人員至中華醫專
勘查已完成之實績及總圖書館現勘。 

2. 改善工程費用，目前尚在評估中。 

96-1(96.10.24)： 
本案(總圖)漏水案已於 96.9.13決標，得
標廠商近日即可進場施作。 

96-2（96.12.10） 
本案施工廠商已進場施作，96.11.15經總
務長率同各相關單位會勘，作部分之變
更，預計 12月中旬即可完成。 

繼續列管 

95-4(96.5.29)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為了解整個學校校務基金之

實際情形，擬成立一個專案
研究小組，進行全盤了解
後，再作成財務規劃之建議。 

決議：由會計系邱正仁教授(召集
人)、交管系張有恆教授組成
本校「校務基金財務研究專
案小組」。作業過程中請總務
處洪國郎副總務長、會計室
石金鳳組長為窗口，協助提
供小組所需之資料。請專案
小組於 96.6.15 前提出校務
基金財務報告及投資建議。 

秘書室： 
96-1(96.10.24)： 
邱教授及張院長已於 96.6.20將「校務基
金委員會財務研究專案小組調查報告」陳
送  校長。 

96-2（96.12.10） 
成立財務處相關辦法之修（訂）定，業經
96.11.12 由  校長召集專案小組討論修
訂，並已提本次會議，擬通過後續提校務
會議討論。 

與本案有關之「成
立財務處相關辦法
修（訂）定」案繼
續追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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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組織規程 教育部96年12月6日台高二字第0960187144號核定(同意第7 、8、24、30條 追溯自96年8月1日生效)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置副研發長一至二人，協助

綜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研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劃、推動與整合，並得

置秘書一人。下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

理事項，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網路作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行政諮詢四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量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

項，另得置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務。下設教學、研究、企劃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示、演藝、教育三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教學與

研究工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實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

行政、教學、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得置副處長一人，協

助綜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

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究、展示、推廣四組，各置

組長一人。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另得置副財務長、秘書

各一人。下設規劃、理財、管控三組，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

進用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並依原規

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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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

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

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

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

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

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
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

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

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

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

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

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之
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依教育部 96 年

8 月 28 日台高

( 三 ) 字 第

0960132093 號

函略以：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

第 10 條但書規

定，校務基金得

彈性運用之收

入並不包含「其

他收入」，修正

「至第八款」為

「至第七款」。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
最大經濟效益，本委員會置   
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
負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相
關投資事宜。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
最大經濟效益，本委員會下設任
務編組之財務管理小組，負責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相關
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
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

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遴
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
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長擔
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
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
會議時得邀請會計室各組組長及
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1. 財務管理小

組功能由本

校財務處取

代，其組織

及任務已於

財務處設置

辦法規範。

故刪除財務

管理小組相

關內容。 

2. 訂定本委員

會執行長由

財 務 長 兼

任。 

七、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
及投資計畫，經本委員會通過後
執行之。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
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
形。 

七、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
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本委員會
通過後執行之；並於本委員會會
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1. 財務管理小

組修正為財

務處。 

2. 訂定財務長

須向管理委

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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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

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

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

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

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

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

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

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

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

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

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

之自籌收入。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

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

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

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

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

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

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

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

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

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

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

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

之自籌收入。 

 

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七條

之一及本辦法

第二十三條修

訂第七款。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
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
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下列
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
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專業經理人員 

七 兼任專家及顧問。 

八 博士後研究人員。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
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
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下列
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
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或專業經理人。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依 本 委 員 會

96.10.24 前次

會議提案一決

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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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工讀生。 

十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

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

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

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

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
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
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
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
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
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
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

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

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

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

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
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
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
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
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
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
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

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

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

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舉債控管之權

責單位由總務

處改為財務處

及總務處。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

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

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

兼任之，負責「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

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
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
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務管
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
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

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

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遴

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

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長擔

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

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

會議時得邀請會計室各組組長及

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3. 財務管理小

組功能由本

校財務處取

代，其組織

及任務已於

財務處設置

辦法規範。

故刪除財務

管理小組相

關內容。 

4. 訂定本委員
會執行長由
財 務 長 兼
任。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
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
之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
後執行之。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
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
形。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
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
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
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3. 財務管理小

組修正為財

務處。 

4. 訂定財務長

須向管理委

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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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總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創校以來，一直致力於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以創造人民福祉。經過全校師生

努力，目前成功大學所培育出校友廣佈全球，成為社會中堅與國家棟樑，為社會貢獻良多。

而成功大學亦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為治校目標，使本校成為學術界與企業界社會人才之搖籃。 

國立成功大學由於校友眾多，成就非凡，歷屆校友與社會善心人士不忘回饋捐助本校。

如何善用教育部預算和各界人士贊助學校的資金是成功大學邁向世界頂尖一流大學的過程中

重要的一環。財務處成立之目的乃基於善用教育部預算與各界贊助之資金，使資金可以充分

有效運用，以達成本校治校目標和各界人士對本校之期許。 

茲為推動組務及職任相關人員，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並臚列重點說明

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之宗旨及任務。 

第二條   本處之位階及組織、工作任務。 

第三條   財務長、副財務長職位任用資格。 

第四條   秘書、組長及組員職位任用資格。 

第五條  專業經理人職位任用資格及進用依據。 

第六條  訂定施行細則之依據及審核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核准程序及修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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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草案）961210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管理校務基金，以提高治校績效

並達成各界人士對本校之期許，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置「國立

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主要任務為配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所研議之財務運用與投資各項策略

擬訂方案及負責執行相關事務，並受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其任務如下： 

一、執行日常財務規劃與各種長期性投資開發事宜，從事長期性資本支出計

畫之評估，各種資源開發與評估分析等事務。 

二、執行本校可用資金之調度與管理事宜，以期達成提升投資報酬與降低財

務風險之目標等，從事短期營運資金管理與操作等事務。 

三、建立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與執行監控稽核與管理，以期發揮應有的投資效

益等事務。 

四、執行其他校務基金規劃、投資、運用、管控等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處置財務長一人，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並得置副財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財務長及副財務長為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本處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規劃、理財、管控三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為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由財務長提名簽請校長聘任之。

各組得置具財金或會計相關專長背景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五條 第三、四條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六款進用之人員。 

第六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或業務相關辦法由本處另訂，提主管會報通過，並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